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小品德教育獎勵實施計畫 110.03.30 
 

壹、目標： 

一、增進學生對於當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行為準則，具有思辨、選擇與反省，進而認同、

欣賞與實踐之能力。 

二、統整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校園整體文化，融合現行教育政策、課程教學或相關活

動，據以推動並深化學校品德教育的內涵與功能 

三、讓品德教育成為本校教育特色，營造品德校園文化，進而導引親職與社會教育朝正向

發展。 

貳、實施方式： 

一、融入學習領域及各科目實施：鼓勵教師將品德教育融入各學習領域及各科課程，使學

生透過實踐、體驗與省思，建構內化的意義，引導學生思辨、澄清、接納，進而願意

實踐。 

二、運用各種集會、朝會時間、全校性或全年級性活動等，經系統思考及整體規劃，透過

『品德教育之星』表揚、模範生選拔、服務學習、溫馨綿綿表揚、績優路隊表揚、日

常打掃等多元活潑方式實施，引導學生觀摩、體驗學習。 

三、導師時間及日常生活教育之實施：鼓勵導師妥善規劃每日晨光活動、導師時間，並以

生活週遭案例進行機會教育，引導學生討論品德核心價值及具體行為準則，以期在日

常生活中實踐良好品德行為。 

參、具體實施內容： 

一、規劃每學期兒童早會暨品德教育宣導行事曆，並利用兒童早會向全校師生宣導當月的

品德教育核心價值及相關行為準則，讓師生瞭解該月的宣導重點。 

二、每週由學生會主席宣導該週品德教育實現之項目，透由學生會主席的講解，老師會後

之引導，每月每班選出身體力行之『品德教育之星』 2名，發予德育獎狀乙張和摸彩

券二張。  

三、結合本校路隊管理辦法，每月獲選績優路隊之路隊長由生教組頒予摸彩券二張，隊員

乙張。   

四、拾金拾物不昧，其價值貴重者由生教組頒予摸彩券乙張。 

五、每月由特區老師選出認真打掃之學生，頒予摸彩券乙張。 

六、導師結合班級獎勵制度，透由日常生活指導品德、打掃、秩序，給予同學摸彩券。 

七、科任老師透由課堂觀察，給予認真向學、有禮貌、守秩序之學生摸彩券。 

八、獲選為模範生代表、溫馨綿綿代表、服務學習滿 5 0小時者，給予摸彩券二張。 

九、其他具體優良事蹟，經學校教師舉薦，學務處認可後直接核發。 

十、學務處於期中考、期末考後各舉辦一次摸彩活動。 

肆、經費來源：擬向家長會申請補助，不足之處由辦公費支應。 

伍、本辦法經由行政會議討論，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